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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罗普特”）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陈延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碧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、厦门恒誉兴业

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恒誉兴业”）、宁波恒誉兴宜创业投资合

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曾用名：厦门恒誉兴业壹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以

下简称“恒誉兴业壹号”）、宁波恒誉兴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曾用

名：厦门恒誉兴业贰号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以下简称“恒誉兴业贰号”）、

宁波恒誉兴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曾用名：厦门恒誉兴业叁号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，以下简称“恒誉兴业叁号”）此前共同签署的《一致行动

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将于 2026 年 2 月 22 日到期，经上述各方一致确认，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后将不再续签。

 因陈延行先生与陈碧珠女士为姐弟关系，陈碧珠女士与苏汉忠先生为夫

妻关系且恒誉兴业、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、恒誉兴业叁号为陈碧珠女士

直接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陈延行先

生、陈碧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、恒誉兴业、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、恒誉

兴业叁号在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并不再续签后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延行先生，其控制权未发生变化。相关主体后

续仍将共同遵守权益变动、减持等相关规定的约束。

 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不会导致各一致行动人持

股数量发生变动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



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陈延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碧

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、恒誉兴业、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及恒誉兴业叁号

共同出具的《关于<一致行动协议>及补充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，现将有

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

陈延行先生与陈碧珠女士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协

议约定：在罗普特股东会、董事会及日常决策过程中，陈碧珠女士通过恒誉兴业、

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、恒誉兴业叁号行使召集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等股

东权利，陈碧珠女士作为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（现已离任）行使表决权、决策权

时，陈碧珠女士始终作为陈延行先生的一致行动人，以陈延行先生意见为准。《一

致行动协议》的有效期为公司上市后五年内 (即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6 年 2

月 22 日)。

为了进一步明确陈延行先生、陈碧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、恒誉兴业、恒誉兴

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及恒誉兴业叁号在罗普特日常经营决策及股东会、董事会

表决时的一致行动关系，陈延行先生、陈碧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、恒誉兴业、恒

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、恒誉兴业叁号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签署了《一致行

动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陈碧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通过持股平台（指恒

誉兴业、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及恒誉兴业叁号）以及持股平台自身在罗

普特股东会行使召集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等股东权利，或陈碧珠女士作为董事及

副总经理（现已离任）在董事会行使提案权或表决权或日常经营决策时，陈碧珠

女士、苏汉忠先生及持股平台始终作为陈延行先生的一致行动人，以陈延行先生

意见为准，有效期为公司上市后五年内 (即 2021 年 2 月 23 日至 2026 年 2 月 22

日)。

截至目前，签署各方均遵守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，不存在违反《一

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的情况，不存在纠纷或者潜在纠纷。

二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的情况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将于 2026 年 2 月 22 日到期，经各方协商，一

致同意并决定不再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。

因陈延行先生与陈碧珠女士为姐弟关系，陈碧珠女士与苏汉忠先生为夫妻关

系且恒誉兴业、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、恒誉兴业叁号为陈碧珠女士直接



控制的企业，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，陈延行先生、

陈碧珠女士、苏汉忠先生、恒誉兴业、恒誉兴业壹号、恒誉兴业贰号、恒誉兴业

叁号在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并不再续签后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为

一致行动人。

因此，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不再续签不会影响上述各方之间的

一致行动关系，也不会导致各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发生变动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

陈延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

1 陈延行 70,801,353 38.18

2 恒誉兴业 9,523,012 5.14

3 恒誉兴业壹号 9,519,582 5.13

4 恒誉兴业贰号 4,139,779 2.23

5 恒誉兴业叁号 4,139,779 2.23

合计 98,123,505 52.91

三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对公司的影响

（一）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不再续签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变更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延行先生，其控制权未发生变化。

相关主体后续仍将共同遵守权益变动、减持等相关规定的约束。

（二）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及补充协议到期不再续签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发生变化，

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不

会影响公司人员、财务的独立性以及资产的完整性。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

结构和稳健的持续经营能力。

特此公告。

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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